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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 98 年度第 1次會計業務協調會紀錄 

時間：98 年 06 月 29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行政大樓 7樓第 5會議室 

主席：樓主秘永堅、許主任淑芳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錄：蔡素枝 

 

壹、主席報告 

   〈主    秘〉： 

    上次會計室業務協調會各單位提問回覆內容詳附件提案單彙整表，如仍有

尚未解決問題欲協調討論者請於會上提出；另本校「行政人員辦理 5 項自

籌收入業務支領工作酬勞原則」於新學年度開始施行，各單位工作酬勞發

放辦法請於 8 月 1 日前訂出送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備查，以作為發放依據。 

   〈許 主 任〉： 

    本室業務協調會一學期召開一次向各單位當面報告會計業務及討論，本次

特別請教育部補助計畫之助理與會，因教育部補助計畫之複雜性及嚴謹度

較高，造成報帳執行之困難，希望能在會場上當面溝通。 

貳、會計室報告事項 
    一、各單位線上經費查詢之步驟如下：未申請者請填：「會計室線上經費查

詢申請表」送會計室→進會計室網頁選擇「經費查詢」→鍵入查詢代

碼（計畫為計畫主持人身份證字號､單位為單位代碼）及密碼（初始

值：計畫為 1234，單位查詢為單位代碼，可自行修改為自設密碼）→

至所屬計畫查詢，下拉清單→點選「用途明細」或「收支明細」。 

     二、依據「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辦理各類會議講習訓練與研討（習）會

相關管理措施及改進方案」規定，每人每日膳費限額係含三餐及茶

點，不得再另編點心費用。 

     三、以 5 項自籌收入支應辦理各項會議、訓練、研討會者，除由學員自行

繳費及捐贈款辦理者外，亦應比照前揭改進方案辦理。 

四、向教育部申請補助款者，若要以高於教育部所訂各項標準支付者，請

單位於申請計畫書內敘明較高標準並經教育部核定後辦理之。 

五、外聘專題演講人員視實際需要覈實支給往返交通費，非定額 500 元支

給，請各單位配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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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餘請參見議程第貳～參項。（詳附件一） 

 

叁、現場提問問題與回答：詳附件二。 

肆、結語 

    〈主    任〉： 

     6 月份開始實施分層授權，初期雖然有些混亂，經秘書處與各單位協調後，

預見其縮短公文時效的成效會呈現出來。 

    〈陳顧問明進〉： 

     今天會上討論及重申者很多為上級機關規定，會計室也無法更改規定，只

能盡可能以其他彈性方式協助，期待會計室於資訊連結之整合上提供更便

利的服務。 

〈主    秘〉： 

會計室與各單位是站在互相合作的立場，希望各單位都能互相協助，會計

室已經作了公文件數的統計，是否能作平均核銷速度的統計。7 月 1 日起

實施線上簽核，目的為加快行政效率及無紙化，請各單位多多協助。會計

規定很多為上級機關所訂，若有窒礙難行處也請各單位及時反應，謝謝各

位同仁共襄盛舉。 
 

陸、散會：下午 4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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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度第 1次會計業務協調會 FAQ 彙整表 

項次 提問內容 會計室說明 提問單位 

1 

日前本校有領用秘書處先前製

作的紀念品，從得知會計室人

員告知送外賓的紀念品不得超

過新台幣 200 元正，想請問： 

一、通常紀念品性質多是致贈

外賓使用又鼓勵各單位先領用

校內單位製作的紀念品來致

贈，在此前提下，若校內製作

之紀念品成本已超過新台幣

200 元正，那是否有矛盾之處？ 

二、若有權宜作法，正確的報

帳程序為何？ 

一、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

學校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

與研討（習）會相關管理措

施及改進方案」第七點規

定：不得編列紀念品禮品或

宣導品之經費，但必要頒發

之獎品及依國際禮儀致贈外

賓之禮品不在此限。 

二、如各單位依上項規定需

致贈紀念品，依本校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通過，校級紀

念品統籌由秘書處開發採

購，交由財產組保管，由各

單位領用後，轉由各單位業

務費支應。 

三、參考「公務員廉政倫理

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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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中，公務員得受贈市

價 500 元以下之財物之規

定，校內製作之紀念品成本

請於 500 元額度內辦理。 

2 

有關政大出版社經費來源是否

可統一由校務基金支應？ 

一、目前政大出版社年度經費

分屬兩部分：人事費由校務基

金支應；業務費由頂大經費支

應。然今（98）年初審計部查

帳時，曾針對「出版社目前使

用頂大經費出版的書，未來收

入若歸校務基金，是否合理？」

提出詢問，為避免未來遭遇經

費使用之合理性疑義，建議是

否可將政大出版社之經費來源

統一由校務基金支應？ 

二、經詢問台大出版中心，其

政大出版社經費收支事宜，

經簽奉校長核示：出版社為

一獨立營運單位，目前暫依

下列方式辦理，未來應有獨

立盈虧報表。 

1、  收入部分，列入校務基

金--「出版品銷售收入」科

目，並於 G 帳設立計畫代

碼，該收入優先支付作者版

稅等業務費，收入如有不足

部分，再由頂大經費支應。 

2、  人事費由校務基金支

應。 

政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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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採每年從學校經費撥款支

應出版中心之人事及業務費，

收入的部分歸校務基金，並於

校務基金收入部分明列一會計

科目為「出版品銷售收入」，供

出版中心支付作者版稅等費

用，主要人事及業務費仍由校

方撥付支應。 

3 

業務單位舉辦活動以檢附預算

表之專案簽呈，呈請校長核

准。惟該簽呈經奉准後是否可

視為請購程序已完成？何種情

況下可視為已完成？抑或仍須

呈送請購單？ 

業務單位於專案簽辦活動並

檢附預算表，經奉  校長核

准者，請依下列方式辦理請

購： 

一、預算表內明列單一項

目，惟屬 10 萬元以上之採購

案件，請依規定填送請購

單，並加會總務處及會計

室。 

二、預算表內明列單一項目

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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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屬 1萬元以上、10 萬元以

下之採購案件，如於簽辦時

已依校內規定 1-5 萬元併附

1 張估價單，5-10 萬元併附

2 張估價單者，視同已完成

請購程序，勿需再呈送請購

單。如未依上揭規定辦理

者，仍請依程序填送請購

單。 

三、預算表內列示非單一項

目（如：印刷項目中包含印

製多種刊物、宣傳單且非同

一家廠商承作，雜支包含數

種採購項目）者，如採購金

額達 1 萬元以上，請依程序

填送請購單。 

4 

出國計畫須編入年度預算，惟

補助教師、博士生出國參加研

一、出國計畫係屬列管項

目，依規定須事先提出申

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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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係專案審查，無法於年度

開始前即編入預算，是否經院

級委員會審查後同意補助之出

國計畫仍不得支用？ 

請，由人事室彙報教育部轉

行政院核定，並納編年度預

算後始得支用。 

二、另由在職專班及 5 項自

籌收入支應之出國案件得免

依前項程序報送，惟仍需於

編列年度概算時先行預估所

需經費，納編入年度預算，

以避免因未編預算致造成預

決算差異過大之執行困擾。 

5 

依本校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規定

第十二條規定：「辦理各推廣教

育班次如有賸餘經費，全數由

各該經營班自行運用；其經費

之動支由各推廣教育班訂定分

配辦法，經推廣教育委員會討

論通過、校長核定後執行。」

惟學校並無相關母法供各推廣

主祕裁示：原則上仍應由各

單位自行訂定相關辦法，較

能保有各單位使用經費的彈

性。 

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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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班遵循，若各推廣班自

行訂定辦法，是否會發生標準

不一致之情事？ 

6 

依照祕書處頒佈之授權原則辦

理，卻仍被退文，請問目前授

權代判的準則為何？ 

秘書處已先後於 98 年 5 月

27 日 以 政 秘 字 第

0980006238 號函及 98 年 7

月 14 日 以 政 秘 字 第

0980006238A 號函補充說明

在案，敬請卓參。 

商學院 

7 

研討會辦理主持人、引言人、

講評人、發表人如何核銷？ 

一、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

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規定，工作費、主持費、引

言人費、諮詢費：補助計畫

之擬訂及執行為受補助機

關、學校或團體之職責範

圍，其業務推動係屬本職工

作，除實際擔任授課人員，

得依規定支領講座鐘點費

中文系 



表單編號：QP-A00-03-01 

103 年 11 月版 
 

外，本機關人員不得支領工

作費及相關酬勞；其有延長

工作時間者，得由本機關年

度經費核實支領加班費。 

二、依據「國立政治大學專

題演講報酬支給標準」規

定，主持人、引言人、講評

人，得依其性質參照講座鐘

點費標準，事前檢具計畫並

載明報支標準，簽陳  校長

核定後，由各單位 5 項自籌

收入支給，或視為榮譽職，

不支領費用。 

8 

一、依學校規定單位報銷經費 1

萬元以下，硬性規定一定要用

零用金系統報帳，不能用經費

結報單報帳，造成困擾，建請

改善。 

經費直撥給廠商依現有的作

業流程，係由會計室開立傳

票交出納組依據會計室受款

人資料劃入廠商帳號內。因

本校小額(未逾 1 萬元)採購

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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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用金系統經費無法直接

撥入廠商，必須撥入承辦人帳

戶後，再領出，然後再至一銀

劃撥，不僅程序繁瑣且帳目不

清楚，更嚴重的公款撥入個人

帳戶實屬不妥。 

三、建議在出納組零用金系統

尚未改善前，允許撥付廠商之

經費可用經費結報單核銷，直

接將經費撥入廠商。 

案件眾多，依現有作業模式

97 年傳票已逾 3萬張，如每

一筆要直撥給廠商其傳票量

將暴增，希望電算中心在新

平台財產物品請購系統能配

合相關程式，將可解決目前

的問題，故在系統未能配合

前，仍請先以零用金支付給

廠商再撥還，以節省傳票量

及相關後續流程。 

9 

若有新規定時，請透過 e-mail

或其他方式公告周知。 

通案性注意之事項，本室均

公告於本室網頁上，請自行

上網參閱。 

文學院 

 


